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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有所养是人类千百年来的美好愿景。在经济日趋发达的当代中国，已

逐渐成为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目前各省市及地区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得

老所所养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调研和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首先

对渝北区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分析，然后进一步阐述了目前困扰渝北区老

有所养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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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发展中国家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0%，或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7%即进入老龄

化社会的标准，全国和重庆市早在 1999 年便跨入了老龄化社会行列，渝北区也不例外。今日

之渝北，老年人口已然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庞大群体。银发浪潮不期而至

让人们应对不及，老有所养骤然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渝北区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点分析

根据 2016 年 3 月渝北区老委办统计数据，截至 2015 年底，渝北区户籍人口 98．7 万人(

城镇 60．5 万人、农村 38．2 万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18．7 万人，占全区总人口

19%(城镇 10．7 万人、占 57．2%;农村 8 万人、占 42．8%);65 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12．4 万人

，占全区总人口 12．6%(城镇 7 万人、占 56．5%;农村 5．4 万人、占 43．5%)。其呈现出的特

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模大。我区老年人的基数大、比例高，2015 年渝北区户籍人口为 98．7 万人，60

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18．7 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19%(全市平均水平为 20．09%、全国平均水平

为 16．1%);65 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12．4 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12．6%(全市平均水平为 13．4

8%、全国平均水平为 10．5%)。

(二)增速快。我区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较快，全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2010 年为 14．5 万

人，2015 年为 18．7 万人，5 年净增 4．2 万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增长较快，2010

年为 16．9%，2015 年为 19%，5 年老龄化率上升了 2．1 个百分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我区老龄化呈加快趋势。

(三)高龄化。至 2015 年，我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18．7 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19%。

其中: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 12．4 万人，占总人口的 12．6%;80 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为 16824

人，占总人口的 1．7%;90 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为 2025 人，占总人口的 0．21%;100 岁以上的

高龄老年人为 51 人。由此可见，我区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医



疗卫生水平的提高，高龄老人的数量还将持续增加。

(四)空巢化。至 2015 年，我区空巢老年人家庭数为 24156 个(包括单人空巢家庭和夫妇二

人空巢家庭，即空巢老人人数超过 24156 人)，空巢老人占全区老年人口的比例超过 12．9%，

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日益进步、养老保障日趋完善、人口流动性增强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空巢老人的数量将越来越多。

二、目前困扰渝北区老有所养的主要问题分析

从老有所养状况看，涉老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但是，

在观念氛围、制度设计、服务体系、支持体系等方面，却严重束缚老有所养事业健康发展。

(一)认识有差距，氛围不够浓厚。(1)党政组织与领导干部认识还不够。一是在应对人口

老龄化上缺乏紧迫感、责任感和战略思考。对人口老龄化对本区城经济社会发展及社会和谐稳

定重大影响反应迟缓，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没有列入工作计划去落实。二是对老有所养问题的

核心认识不足。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给老年群体带来的困难与危害，没有足够认识，

往往满足于娱乐性老年活动。(2)涉老服务主管部门认识有差距。一是对居家养老必须以社区

为依托形成服务体系欠重视。二是对老有所医服务体系建设重要性认识不足，主管部门对自己

承担的历史责任缺乏敏感。(3)老年人观念滞后。一是一些空巢老人习惯于居家养老，认为只

有鳏寡孤独的人才去机构养老。二是故居难离，怕到养老机构受约束，生活不方便。

(二)政策存瑕疵，保障待完善。经调研及查阅相关文件发现，在政策方面:一是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金标准，缺失随物价水平上升而及时调升的具体规定，受益老人反映养老金

在缩水。二是农村敬老院集中供养的五保老人生活费标准偏低。现敬老院五保老人每人每月

325 元生活费，散居五保老人每人每月 275 元，虽然五保老人的生活费每年都在提高，但由于

物价指数的上涨，加之叶类蔬菜价格太贵，生活费仍然太低。三是高龄老人营养补贴政策，90

岁以上老人补贴偏少，80 岁至 89 岁老人高龄补贴机制待建立。

(三)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目前渝北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难

以满足强大的社会养老需求。一是以社区为依托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尚未形成。虽然全区已建

立了 30 个社区日间托老所及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平均每个托老所配置了 8－9 间床，但由

于社区无食堂等相关配套设施，无专人照护，托老所个个形同虚设。二是机构养老体系建设推

进困难。渝北地处主城区，养老机构项目的规划选点、用地建设受制于市级主管部门。三是自

上而下的服务组织指导机构缺失。区里未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镇街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村)

养老服务站才开始起步建设。

(四)资源较分散，缺乏沟通。目前，涉及老有所养资源的政府部门不少。发改部门拥有涉

老事业规划和涉老基础设施项目审批资源，民政拥有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救助资源，人社有社

会保障资源;公安有老年人口信息资源;计生有应对人口老龄化资源，规划建设有涉老项目落地

建设资源，财政有涉老事业经费预算资源，妇女、共青团有居家养老服务的妇女志愿者、青年

志愿者资源，残联有残疾老人扶助资源，等等。但是，目前各个部门只按自己工作所涉法规政

策和上级领导机关工作部署办事，缺乏必要的横向沟通协调与自觉配合，导致各自封闭运行而

浪费政府有限资源。



三、推进渝北区老有所养事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从国家战略层面，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国

家的基本国策。从国家规划层面，可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从国家立法层面，建议

颁布应对人口老龄化法。从国家政策层面，可出台一系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单项政策。从国家

组织层面，建议国务院设立应对人口老龄化专门机构，有效整合国家涉老资源，形成集中统一

的强有力的领导。

(二)明确指导思想，建设养老体系。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与经济社会水平相适应，以满足

老年人服务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标，面向所有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

神慰藉、紧急救援等设施、组织、人才和技术要素所形成的网络，以及配套的服务标准、运行

机制和监管制度。渝北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要坚持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

推动的原则，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着眼于老年人的实际要求，优先保障

城市“三无”老人和农村“五保”老人及低收入的高龄、独居、失能等困难老人的服务需求，

兼顾全体老人养老服务需要，逐步建立起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队伍专业化、城乡覆盖一体化

的养老服务体系。

(三)完善保障政策，提供物质支持。建议市政府根据物价上升指数，制定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养老金调升办法，增强城乡参保居民对养老金调整的可期性。鉴于敬老院集中供养五保老人

生活费多年偏低的实际，区政府应参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确保敬老院老人最低生

活水平，并根据实际完善高龄老人营养补贴政策，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四)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熔铸渝北特色。居家养老是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

业化队伍为依靠，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卫生保健等服务的养老模式。居家养老具有成本小

、收费低、见效快、易接受的特点。居家养老服务，是缓解政府投入压力，最经济、最可行的

养老模式，是渝北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

(五)整合政府资源，切实加强领导。建议设立渝北区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领导小组，由区

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相关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区发改委、民政局、人社局、财政局、计生委

、老龄办、公安分局、规划分局、国土分局、城乡建委、残联、妇联、共青团、老协等部门和

社团为成员。区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全区涉老工作牵头抓总、规划政策、资

源整合、信息交流、督促检查等职能，其中，重点解决老有所养中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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